
赣市府办字〔2021〕45号

 

 
赣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印 发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矿 产 资 源 管 理 若 干 规 定 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关

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管理的

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8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矿 产 资 源 管 理 的 若 干 规 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规划引领和

管控，加强我市矿产资源管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根据国家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强化规划的引领  

和管控作用，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统筹安排矿产资源

开发与矿山生态修复，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和数量

合理划定重点开采区。规划一经批准，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

定程序审批，严禁擅自调整。

第二条 严格控制矿业权出让。原则上新出让县级发证  

权限采矿权的资源储量规模必须达到大型；新出让市级发

证权限矿业权的资源储量规模必须中型以上，已设采矿权

深部或上部协议出让和采矿权整合新出让矿业权除外。

新出让市、县级发证权限矿业权与本县（市、区）矿山生

态修复挂钩，未完成《赣州市矿山生态修复三年行动方案》规

定时序任务的县（市、区），原则上不得新出让市、县级发证

权限矿业权。

第三条 严格矿业权出让条件。加强“山脊线”“水岸  

线”保护，禁止在《江西省采石取土管理办法》第六条所列

的禁采区范围内新设采石取土采矿权。新设县级发证采矿权

的矿区范围不得以自然山脊为界，应当满足自上而下水平

分层开采条件，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应达到详查，符合“净

矿”出让条件，并须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报告应

报经县（市、区）政法委备案。



对已列入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系

统严重违法名单或异常名录、未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的企

业或个人，不得参与矿业权公开出让的竞买。

第四条 规范出让审批程序。县级发证权限矿业权出让   ：

由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联审，征询取得同级生态

环境、应急管理、水利、林业、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以及拟出

让矿业权所在乡（镇）政府一致同意出让的意见后，依法

组织实施出让，出让前期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市级发证权限矿业权出让：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组织部门联审通过后，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报市自然资

源部门组织联审，征询取得同级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水利、

林业、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一致同意出让的意见后，市自

然资源部门依法组织实施出让。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开展出让前期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加强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审查。严格执  

行采矿权登记事项中涉及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审核

工作，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通过查验申报材料、现场核

实的方式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审核，采矿权人

未编制矿山“三合一”方案（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土地复垦方案》三

个方案合并编制为一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或矿山生态修复方案，未设立基金



账户和规范计提、使用基金，未提交年度实施计划或未按照

年度实施计划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县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应告知采矿权人限期补正，逾期不补正的，不予受

理其采矿权登记申请。

第六条 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应编制绿色  

矿山建设方案，原则上应在基建期内完成绿色矿山建设，

生产一年内通过绿色矿山建设第三方评估核查，并在采矿

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绿色矿山建设要求以及相应违约责任；

凡未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建设的新建矿山，不得有采矿

生产行为。原则上已设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生产矿山要逐步转

型升级，在 2025年底前通过绿色矿山建设第三方评估核查。

未列入绿色矿山名录的已设采矿权不得批准协议出让深部

或上部矿业权。

第七条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县（市、区）政府承担生  

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属地管理责任，

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三合一”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和矿山安全设施设计

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要互通信息，检查

中发现涉及到其它职能部门的问题要及时函告有关部门，

确保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安全生产的各

项规定。



第八条 实行矿产资源管理定期评估和动态监管。市自  

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市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水利、林业、农业

农村、交通等部门定期开展县级矿产资源管理情况评估，实

行动态监管，加强督促指导。

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三年，

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本规定执行前已批准出让正在开

展前期工作的矿业权，必须符合本规定方可在省土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公告。原

本级下发的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